
关于开展2018年度市级研发机构绩效评价和2019年市级研发机构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科技局，市各开发区、新区、园区经发局，市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有效推进市级研发机构建设，建立健全动态管理机制，根据工作安排，现开展2018年度市级研发机构绩效评价和2019年市级研发机构申报工作。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市级研发机构新建申报

（一）申报类型及管理

市级研发机构包括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受理后即纳入市级研发机构管理，按产业技术领域分年度绩效评价，优胜劣汰、动态管理。

（二）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须2018年1月前在宿迁范围内注册，主营产品年销售收入原则上不低于1000万元（事业单位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研发机构不限），具有相对集中的研发场地，配备必需的分析试验仪器装备，拥有5人以上研发人员，具有稳定的研发投入，研发方向和目标明确，拥有本技术领域内相关的知识产权成果或新产品不少于1项。

同一企业同一年度限报一项，新建研发机构名称为：宿迁市XXX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或重点实验室）。XXX为企业所从事的产业技术领域或方向。

二、市级研发机构绩效评价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是市级及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包括备案）的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名单见附件1）。

三、相关要求

1、市级研发机构新建申报和已建绩效评价工作采取属地化管理。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的市级研发机构新建申报和已建绩效评价工作由县科技局组织实施，市区范围内的由市科技局组织实施。

2、申报单位对项目材料真实性负责，按要求填写相应申请材料，并按封面、宿迁市研发机构建设申请表（宿迁市研发机构绩效评价申请书）、相关附件材料顺序装订成册。纸质申报材料一律采用A4纸打印，书本式装订方式。逾期不报绩效评价材料的研发机构视同放弃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定为不合格，不再纳入市级研发机构管理。
3、各地科技部门在组织申报时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申报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切实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确保申报工作的公正性和规范化操作。各地科技部门应切实做好审查工作，强化责任意识，把好审核关，确保申报材料规范真实。

4、请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科技局于6月30日前将市级研发机构新建名单和已建研发机构绩效评价结果经公示后正式行文上报市科技局。各区、新区、园区科技主管部门于6月10日前将辖区内市级研发机构新建申报和已建绩效评价纸质材料（一式一份）经审核、汇总后报市科技局。
联系人：韦庆峰  84358577  sqwqfeng@126.com
附件：

1、宿迁市研发机构绩效评价名单

2、宿迁市研发机构建设申请表

3、宿迁市研发机构绩效评价申请书

                               宿迁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5月8日



